附2：
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统考考场规则
一、考生必须按时进入考场，按指定座位就座。把准考证、身份证放在桌子左上角，考试开始后15分钟仍未进入考场或考试进行中擅自离开考场者，作自动放弃考试论处。（考试30分钟后，方可离开考场。）
二、考生进入考场后，应保持肃静，不得任意走动。有问题时，应向监考教师举手示意。有特殊情况，要离开考场时，必须经监考教师同意。

三、考生进入考场，只准带必要的文具用品，不准将纸张、书和书包等带入考场。

四、答卷必须独立完成，严禁互相讨论、抄袭等。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考试资格（包括提供作弊条件者），令其退出考场，并报告考务中心，该生本课程考试成绩以零分记录，注明“作弊”字样，不予正常补考，并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，直至纪律处分。

五、考生所有答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，不得拖延。考生交卷后应立即离开考场。不得在考场内外停留、喧哗，影响他人考试。

